
 

 

致: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於 2015 年 7 月 16 日舉行會議聽取公眾就根據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興建的公務員樓宇的重建問題意見書 

 

 

尊敬的主席，議員們，陳局長及各官員們: 我代表樂園業主立案法團發言及反映

全港眾多合作社作共同的意見。 

 
1. 在 2013 年意見調查中, 有 40 個合作社各有 80% 或以上持份者願意接受市

建局先導計劃, 另有 20個合作社各有 60%以上但不足 80% 持份者亦接受市

建局先導計劃。可是在不同場合，政府全部都講合作社外觀未夠殘破，市建

局不會協助重建。 
2. 在過去數年多個「合作社」多次申請参加「先導計劃」, 但在「市建局」審

核所有申請書時, 由於「合作社」物業外觀没有似其他同樣樓齡的單獨式唐

舊樓這樣殘破, 多次申請均被拒於門外, 這應驗了政府所講合作社外觀未夠

殘破的篩選規則。 
3. 其實大部份合作社業主都有社會責任感，即使負担重都經常維修大廈外牆，

防止意外發生。其實很多單位內裡殘破不堪，天花石屎剝落，橫樑主力柱爆

裂，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保安道有一單位屋頂快冧下, 要用鐵柱支撐天

花屋頂, 安全令人憂慮, 屋宇署已發出維修令。現附上一輯有關相片展示各合

作社内部嚴重殘破情況和屋宇署在今年 5月 18日所發出維修令, 方便各人充

份了解真實情況的一面。 
4.  市建局要比較樓宇殘破程度，不能單憑外表,要內和外一同全面檢視比較才能

準確和公平。將來要將所有評估重建舊楼的結果應列為公開資料。 
5. 早前我們跟一位市建局董事會董事傾談，他誤會以為合作社社員不願意補地

價給政府令到市建局不考慮將合作社列入優先次序重建。經解釋後大部合作

社願補合理地價给政府，他覺得補地價给政府後, 市建局應盡快重建合作社, 
因這是實賺不蝕本的項目，原因有以下數點: 

(a)  不像其他舊樓, 「合作社」樓宇一般是五層高，已用地積比率約是地

段的 4.5 倍，再發展空間很大； 
(b)  沒有地鋪因而可大量減少收購成本 (收購地舖往往佔去整個重建項目

成本約 3 至 4 成)； 
(c)  不用花費大量資源安置或賠償租客 (僅少數已補地價的業主才可以將

單位出租)； 
(d) 全部天台沒潛建户, 節省大量行政費和時間,賠償安置,和不影響公屋

輪侯册内的人仕的上樓時間; 
(e)  不需花長時間即可收購整個項目的單位, 慳回大量成本; 及 
(f)  眾多願意重建的「合作社」是相連地盤, 面積超過 1 萬平方呎至數萬, 

發展潛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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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覺得重建合作社在市建局内應列為高優先次序，將重建所得的利潤用來補

貼重建其他私楼的蝕本項目。為不影響其他私人楼重建項目的等侯時間，市

建局應另開專項重建合作社，因這是賺錢項目, 可聘足夠人手,應不涉及資源

不足等問題。 
6. 請各位議員們督促政府盡快落實由市建局負責重建合作社, 政府不能再拖

拉或否定。 
 

 

 

 

 

 

 

 

簽名: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煜均)     

樂園業主立案法團代表 

 

 

2015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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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合作社內部嚴重殘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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